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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換證/補發新證申請須知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20日修正公布 

一、 依據：南投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第四條（中華民國 100年 7月 6日府行法

字第 10001373090號令）：「…主管機關所發給之街頭藝人證，有效期間為三年，

期限屆滿自動失效。但街頭藝人得於證照屆滿前二個月內，檢具申請表、舊證及

展演成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換證，並繳納換證費新臺幣二百元。街頭藝人證

遺失或毀損，得申請補發，申請方式及費用與換證同。街頭藝人若持有外縣（市）

核發有效期限內之街頭藝人證者，得檢具申請表、外縣（市）核發之街頭藝人證

影本及展演成果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街頭藝人證。所需費用與換證同。」 

二、換證對象： 

(一) 領有「南投縣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證」之街頭藝人。 

(二) 持有外縣（市）核發有效期限內街頭藝人證之街頭藝人。 

三、換證方式：填具換證申請表並檢附所需資料，於許可證照屆滿前二個月內，連同申請費

用（郵局匯票或現金袋），匯票抬頭請註明「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以掛號寄至

54064南投市建國路 135號「藝術科」收，並註明「街頭藝人換證申請」，申

請日期以郵戳為憑。 

四、換證受理期間：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證到期前二個月內。 

五、換證需繳交文件：(依對象區分) 

(一) 持南投縣街頭藝人舊證者： 

1.個人組：申請表件共 3張： 

(1)6個月內二吋照片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一）。 

(2)身分證正背面影印本（貼於換證申請表二）。 

(3)展演紀錄照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三）。 

2.團體組：申請表件共 3張： 

(1)代表人 6個月內二吋照片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一）。 

(2)代表人身分證正背面影印本、團員二吋照片各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二）。 

(3)展演紀錄照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三）。 

3.繳回南投縣街頭藝人舊證（期限屆滿前請檢附影本）。 

(二) 持外縣(市)核發有效期間內之街頭藝人證者： 

1.個人組：申請表件共 3張： 

(1)6個月內二吋照片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一）。 

(2)身分證正背面影印本（貼於換證申請表二之 1）。 

(3)展演紀錄照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三）。 

2.團體組：申請表件共 3張： 

(1)代表人 6個月內二吋照片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一）。 

(2)代表人及團員身分證正背面影印本、團員二吋照片各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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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 1）。 

(3)展演紀錄照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三）。 

3.檢具外縣(市)核發之街頭藝人證影本(貼於換證申請表四)，並填寫「街頭藝人

證正、影本相符切結書」。 

(三) 展演紀錄照須為考取證照縣市活動照片。 

(四) 配合文化部整合行銷街頭藝人建置「南投縣街頭藝人網站」，申請換證者另須簽署

個人資料及著作財產權使用授權同意書。 

(五) 外籍人士無本國身分證者，請檢附內政部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居留證影本。 

六、補發新證需繳交文件： 

(一) 個人組：申請表件共 2張： 

1.6個月內二吋照片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一）。 

2.身分證正背面影印本（貼於換證申請表二）。 

(二) 團體組：申請表件共 2張： 

1.代表人 6個月內二吋照片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一）。 

2.代表人身分證正背面影印本、團員二吋照片各 2張（貼於換證申請表二）。 

(三) 填寫舊證遺失/毀損聲明書，有效期限以舊證所列為準，毀損舊證由本局收回。 

(四) 外籍人士無本國身分證者，請檢附內政部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居留證影本。 

七、換證/補證申請費用：新臺幣二百元。 

八、申請方式：申請表格請逕上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網站「申辦服務」項下下載； 

網址：http://www.nthcc.gov.tw。 

九、領證方式：統一以雙掛號郵寄，個人組請檢附新臺幣 51元掛號回郵郵票，團體組請檢附

新臺幣 59元回郵郵票，親領者依下列說明領證： 

(一) 親領地點：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藝術科（南投市建國路 135號）。 

(二) 親領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三) 親領應備文件：請持身份證、印章親自換領新證；外籍人士無本國身分證者，請

持內政部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居留證正本。 

十、注意事項： 

(一) 若未於街頭藝人證有效期間內完成換證申請者，期限屆滿自動失效；完成換證/補

證手續欲親領者，如未於通知後 1週內領取新證，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概不負保管

責任。為保障應有權益，請依限辦理換證相關事宜。 

(二) 若使用失效之街頭藝人證展演，將當場沒收。 

十一、相關網站： 

「南投縣街頭藝人」網站：https://busker.culture.tw/nantou。 

「街頭藝人自主更新帄台」網址：https://busker.culture.tw/member/logi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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